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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溧政办发〔2016〕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《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资助 

（奖励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资助（奖励）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市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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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2016年2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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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 

引进、培养资助（奖励）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我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更好更快

发展，根据《常州市进一步加强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工作

意见》（常政办发〔2014〕175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市域范围内医疗机构引进、培养高层次卫

生人才的资助（奖励）。 

二、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资助（奖励） 

（一）引进紧缺专业硕士研究毕业生并签订8年以上（含8

年）服务协议，给予个人20万元的奖励。 

（二）引进相关医学专业博士研究毕业生并签订5年以上（含

5年）服务协议，给予个人20万元的奖励。服务期内，每月可享

受基数为工资性收入0.6倍的人才津贴；免费提供一套住宅房供

其居住，房屋面积100平方米左右。服务期满后，该住宅产权归

其个人所有，产权过户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；如该住宅购买价（含

税价）不足70万元，则补足余额，超过部分由个人承担；人才津

贴根据本人工作实绩、业务水平由用人单位考核确定发放标准并

支付。 

（三）引进中青年技术骨干并签订5年以上（含5年）服务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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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给予个人50万元的奖励。服务期内，每月可享受基数为工资

性收入1倍的人才津贴，免费提供一套住宅房供其居住，房屋面

积100平方米左右。服务期满后，该住宅产权归其个人所有，产

权过户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；如该住宅购买价（含税价）不足70

万元，则补足余额，超过部分由个人承担；人才津贴根据本人工

作实绩、业务水平、学科（专科）建设和人才带教情况由用人单

位考核确定发放标准并支付。 

（四）引进国家级、省级、地市级卫生领军人才和常州市卫

生系统拔尖人才，采用特事特办、一事一议的方式，由市委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“市委人才办”）会同市人社局、卫

计局、财政局拟定人才引进奖励标准，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

确定。 

上述人才的配偶随迁实行对口安置，子女来溧可自主选择各

级各类学校就读。 

三、高层次卫生人才培养资助（奖励） 

列入国家级、省级、地市级卫生领军人才和常州市卫生系统

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，培养期内按常州资助标准给予50%的配套

资助；培养期内每月可分别享受基数为工资性收入2倍、1.6倍、

1倍和0.8倍的人才津贴。单位培养的博士生，成绩突出并与单位

签订8年以上（含8年）服务协议，前5年每月可享受基数为工资

性收入0.6倍的人才津贴。入选溧阳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

在市政府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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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资助（奖励）工作在市委

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实施，市人社局负责高层次卫生人

才引进、培养资助（奖励）事项的申报受理工作，市卫计局负责

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的组织实施工作。 

（二）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、培养资助（奖励）资金由市级

财政和用人单位各按50%的比例承担。 

（三）奖励经费按服务年限逐年发放。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人社局、卫

计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认定标准和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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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溧阳市高层次卫生人才认定标准和程序 

 

一、认定标准 

高层次卫生人才是指具有推动我市医学学科（专科）发展的

创新能力，在复杂疑难疾病的救治、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、中医

药的继（传）承发展等工作中，能够引领学科（专科）发展，取

得显著成效，并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类卫生专业技

术人才。包括卫生领军人才、拔尖人才、中青年技术骨干、相关

医学专业博士研究毕业生和紧缺专业硕士研究毕业生五类。 

（一）卫生领军人才 

1．国家级卫生领军人才。是指国内外大型医院（医学中心）、

国内知名大学附属三级甲等医院以及直辖市、省会城市和副省级

城市三级甲等医院和卫生机构从事临床、医技、预防、教学、科

研工作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高知名度和重大影响的专家。如：

两院“院士”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

者，国家“863”、“973”重大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，“千人计

划”和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第一、二层次人选，国家有突出贡献

的中青年专家等国家级卫生领军人才。 

2．省级卫生领军人才。是指能够熟练解决复杂疑难的医疗

技术问题，科研技术水平较高，国内先进、省内领先，得到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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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认，能引领和带动我市医疗学术技术进步和提高我市医疗卫生

服务水平的卫生专业人才。如：省级医学领军人才，省部级有突

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工程”第一、二

层次培养对象等省级专家。 

3．地市级卫生领军人才。是指医术精湛、经验丰富、业绩

突出，在省内外卫生行业具有重要影响，能够带领和推动我市相

关医学学科（专科）发展，有效解决重大疾病防治或复杂疾病诊

治的卫生专业人才，应具有正高职称。 

（二）拔尖人才 

1．常州市卫生系统拔尖人才。是指医疗技术全面、科研基

础扎实，有发展潜力的卫生专业人才，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

位、副高以上职称、5年以上从业经历。 

2．溧阳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是指有强烈事业心、

责任感，医德医风好，具备扎实医学理论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卫生

专业人才，应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和副高以上职称。 

（三）中青年技术骨干 

是指医德医风好、技术精湛、科研基础扎实、有发展潜力的

卫生专业人才，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，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、

副高以上职称、5年以上从业经历。 

（四）相关医学专业博士研究毕业生 

是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、较强科研工作能力或临床工作能力

的优秀博士生，专业应与我市医学重点学科（专科）相匹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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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紧缺专业硕士研究毕业生 

是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或临床工作能力，有发

展潜力，所学专业符合当年我市卫生系统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中

紧缺专业条件的硕士研究毕业生。 

二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资格初审 

由市卫计局根据引进计划及协议草案，对拟引进的高层次卫

生人才基本情况进行书面初审。 

（二）考核评估 

由市委人才办、人社局和卫计局组成评估专家组对初审合格

的人员进行考核评估，结合协议草案内容，提出考核评估意见，

并形成考核评估报告。 

（三）报批确定 

由市委人才办、人社局和卫计局根据专家组的考核评估意

见，提出拟认定人选，报市政府审核确定，作为兑现资助（奖励）

政策的依据。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2月29日印发   


